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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.624
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

市直有关单位：

《芒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》已经市人民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2019 年 9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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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

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

竞争审查制度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，切实加强对全市公平竞争审

查工作的协调指导，根据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公平

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》（德政办函〔2019〕53

号）要求，建立芒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

联席会议）制度。

一、主要职责

（一）在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和上级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指导

下，统筹推进公平竞争审查有关工作。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

进行宏观指导，协调解决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。

（二）加强全市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方面的信息沟通和相

互协作，及时总结成效，推广先进做法和经验。

（三）贯彻执行国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关政策，研究拟订

我市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具体工作措施，结合实际进一步细

化审查程序，不断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机制。

（四）完成市人民政府和上级联席会议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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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成员单位

联席会议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要领导担任召集人，市政府

办公室、市发展和改革局、市工业和商务科技局、市司法局、市

财政局分管领导担任副召集人，成员单位由市教育体育局、市民

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

医疗保障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林业和草原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卫

生健康局、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税务局、

市金融办组成。在今后工作中，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，增补

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。

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承担联席会议日

常工作，完成召集人、副召集人交办的其他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何光旭兼任。

三、工作规则

（一）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全体会议，

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副召集人主持。

（二）成员单位可提出召开全体会议的建议，由召集人决定

是否召开全体会议。

（三）研究具体工作事项时，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副召集

人可召集部分成员单位参加会议，也可根据会议议题邀请其他单

位和专家参加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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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在联席会议召开之前，由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召开联

络员会议，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和需提交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

及其他有关事项。

（五）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议定事项，征得与会各方同

意后印发有关单位并抄报市人民政府。重大事项要及时向市人民

政府报告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会同市发展和改革局、市司法局、

市财政局、市工业和商务科技局牵头做好联席会议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协同配合，认真落

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，合力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平稳有效实施。

（三）联席会议办公室要认真做好联席会议办文、办会及统

筹协调服务，及时收集有关信息资料，定期向各成员单位通报工

作情况。

（四）请各单位于 9 月 3 日 12:00 前，将分管领导、联络员

（有关股室负责人）的姓名、职务、联系电话通过电子公文交换

系统反馈联席会议办公室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）。今后，联席会

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成员单位按岗位职责自行递补

并报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

